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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兩性工作平等法：從保障員工工作權角度出發，主要處理

職場性騷擾。

如果是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性騷擾，以及受僱者在執行職

務時被任何人性騷擾，就屬兩性工作平等法範圍。比如有某

公司經理喜歡在辦公室張貼裸女海報，然後在上班期間叫女

職員進辦公室後，對裸女海報品頭論足，讓女職員覺得很不

舒服，就屬兩性工作平等法規範範圍。



2.性別平等教育法：從保障學生受教權觀點出發，主要處理校園

性騷擾，如果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

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比如老師對學生上下其手，即適用

性別平等教育法。

3.性騷擾防治法：從人身安全角度出發，主要處理前二法以外

的性騷擾，最常見的就是發生在大眾運輸工具或公共空間的

性騷擾行為，就屬性騷擾防治法的規範範圍。



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

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行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

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

視、侮辱之言行，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

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不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

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行。



所謂性別平等，係指任何人不因其生理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

別認同等不同，而受到差別待遇。

因此如以言語或行為對特定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不

同之人為差別對待，使人遭受敵意或被冒犯的情境，即是性別歧視；性

別歧視也構成性騷擾，因為個人因性別因素而遭受貶損人格尊嚴的言語

或行為，或因特定性別原因要求順服或拒絕而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

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的條件。



例如某男性客人對著百貨公司女性服務生說：「女人就是沒大腦」、

「女人都是笨蛋」等性別歧視用語，因此使女性感受到被冒犯，這也會

構成性騷擾。

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針對性別歧視已有相關規範，惟實

務認定需相當審慎，是否成案，仍需依被害人主觀認知及客觀合理標準

等綜合考量而個別認定。



Q1：勾肩搭背會構成性騷擾嗎？

勾肩搭背的行為，經綜合判斷，如造成他人不受

歡迎的感受，並且違反他人的意願，足以影響人格尊

嚴或感受到敵意或冒犯的環境者，即可能構成性騷擾，

惟實務認定仍需依被害人主觀認知及客觀合理標準等

綜合考量而個別認定。



Q2：講黃色笑話會構成性騷擾嗎？

性騷擾事件，是綜合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

之關係、行為人言詞、行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判斷，並

非單一條列之言行而做判斷。因此講黃色笑話時，如讓人覺得

不舒服，足以影響人格尊嚴或感受到敵意或冒犯的環境者，即

可能構成性騷擾，惟實務認定需相當審慎，是否成案，仍需依

被害人主觀認知及客觀合理標準等綜合考量而個別認定。



Q3：收到色情電子郵件算不算是性騷擾？如果我覺得好玩，可以再寄

給他人嗎？是否構成性騷擾？

如果你（妳）收到色情電子郵件，感到不舒服，可能構成性騷擾，

不過如果覺得好玩，想要寄給別人，這也意味他人寄色情郵件給你

（妳）的行為，你（妳）並不會覺得被冒犯，這就不構成性騷擾。

但倘若你（妳）將色情電子郵件轉寄給別人，他人是否會覺得不

舒服，你（妳）不是很確定，你（妳）切勿轉寄他人，否則即有可能

構成性騷擾。



Q3：收到色情電子郵件算不算是性騷擾？如果我覺得好玩，可以再寄

給他人嗎？是否構成性騷擾？【續】

這也就是性騷擾防治法不斷倡導的立法意旨：「尊重」！

你（妳）不要以為自己覺得沒什麼了不起的事，就認為別人

應該也是如此，每個人都應該「尊重他人的差異性」，這也

是為什麼性騷擾的認定著重在被騷擾者的主觀感受，而不是

行為人有無性騷擾意圖的主要原因。



Q4：如果對方用目光上下掃瞄我的身材，這樣構成性騷擾嗎？

如果對方用目光上下掃瞄我的身材，我覺得不舒服，

感受到敵意或冒犯的情境者，當然可能構成性騷擾。不

過如前所述， 實務認定仍需依被害人主觀認知及客觀合

理標準等綜合考量而個別認定。



Q5：坐公車時，感到有不舒服的碰觸，我要怎樣確認那是惡意性騷擾

行為，還是不小心碰觸的行為？

性騷擾著重於被騷擾者不舒服的感受，而非行為人的性騷擾意圖，

因此，縱非出於惡意的碰觸，而出於關心的或友善的碰觸，都有可能

因為被碰觸的人感到不舒服，而被視為不受歡迎的行為，因此因空間

設計不良或其他原因造成不小心的碰觸行為，並不當然排除性騷擾的

可能。



Q5：坐公車時，感到有不舒服的碰觸，我要怎樣確認那是惡意性騷擾

行為，還是不小心碰觸的行為？【續】

不過，該「無意識的碰觸」，仍應依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當事人

之關係、環境、行為人言詞、行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判斷，在

「合理人的標準」下認定是否構成性騷擾。

因此坐公車時，如因人潮擁擠導致身體上無法避免的接觸，依合理

人標準應不構成性騷擾。



Q5：坐公車時，感到有不舒服的碰觸，我要怎樣確認那是惡意性騷擾

行為，還是不小心碰觸的行為？【續】

但如無人潮擁擠、或你（妳）已刻意迴避，該行為人

繼續「追蹤」、甚至在你（妳）已表達不舒服感受下，

仍藉由人潮之客觀情況碰觸你（妳）的身體者，就會構

成性騷擾（敵意環境的性騷擾）。



Q6：不受歡迎的追求方式是否構成性騷擾？

如你（妳）已充分表達不喜歡這個人的追求，他（她）如果繼續

追求者，已違反你（妳）的意願，並使你（妳）心生畏懼或感到被

冒犯的情境，甚至影響正常生活的進行，此不受歡迎的追求方式

（例如追蹤或不斷打電話），即可能構成性騷擾，惟實務認定需相

當審慎，是否成案，仍需依被害人主觀認知及客觀合理標準等綜合

考量而個別認定。



Q7：追求與性騷擾的界線為何？

追求與性騷擾的界線在於該行為是否受歡迎。追求

是兩相情願的，性騷擾是有一方覺得違反其意願、而有

不舒服的感受，並且足以影響其正常生活。

因此，不受歡迎的過度追求，便有可能成為性騷擾。



以下為幾個避免性騷擾他人之心法：

1.尊重他人，檢視自己對性
別的刻板印象，建立平等
的性別觀念。

2.注意言詞和態度，如不要
對任何性別有所貶抑與隨
意講黃色笑話。

3.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

4.避免以輕薄的言行舉止調
侃別人。

5.避免做出與性有關的騷擾
行為，如傳播情色信件。



以下為幾個避免性騷擾他人之心法：

6.要能敏感察覺自己與對方
的關係是否存有權力差異。

7.若與對方存有權力差異關
係，在上位者更應嚴守專
業倫理。

8.當不確定自己的言行是否為
對方所歡迎時，寧可先不要
說或不要做。

9.不要將對方的「友善」誤
解為「性趣」。

10.不要利用對方的「仰
慕」，遂行性騷擾行為。



為免於遭受性騷擾及遭遇性騷擾後冷靜、正確地處理問題，以下為制

止性騷擾的事前預防與事後補救措施，讓性騷擾事件的發生率與損害減

到最低。

1.對性騷擾的本質有正確的認知與敏銳的覺察。

2.承諾重視並護衛自己的身體控制權及性自主決定權。

3.對自己身體及感覺的直覺要有信心。



4.以直接（如面談、寫信）或間接（請他人轉告）方式，

讓對方知道其之言行是不受到歡迎的，並要求對方立即停止該

言行。在進行此動作時，最好順便錄音，以便將來舉證之用。

若對方依舊故我，蓄意騷擾，可考慮採取積極的因應策略，

如向有權受理單位提出申訴。

本站申訴專線

05-286-7886





機關調查小組
(兩性工作平等法§13、性騷擾防治

法準則§14)

1、組織成員達30人以上應組成調

查小組。

2、有2人以上者，女性成員比例

不得低於二分之一。

3、得視情況聘專家學者擔任調查

單位成員。

調查成員迴避事由（性騷擾防治法準則§15）

1、自行迴避：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或三親等
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
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3)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理人、輔佐人
者。

(4)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2、聲請迴避
(1)有自行迴避之事由而不迴避者。
(2)有具體事實，足認執行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民事責任

✪性騷擾防治法第9條規定：「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1項）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第2項）」此處
之民事賠償責任是以民法「侵權行為」為基礎。

✪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不法侵害他人身體、健康、名譽、自由、
信用、隱私、貞操或不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對照本法上開規定，性騷擾行為所侵害者之法益乃人格權法益，因

此雖然不必然產生財產上之損害，依法亦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

償，亦即一般民眾所理解的「精神賠償」（在民法上稱之為「慰撫

金」）。



行政責任

針對性騷擾行為之行政責任區分為下列兩種，並分別定有行政罰之處罰：

（一）單純性騷擾行為：性騷擾防治法第20條規定：「對他人為性騷擾

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

（二）加重性騷擾行為：性騷擾防治法第21條規定：「對於因教育、訓

練、醫療、公務、業務、求職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照護之人，

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者，得加重科處罰鍰至二分之一。」



刑事責任

強制觸摸罪，依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

性騷擾，乘人不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行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亦即本條所規範

之犯罪行為一般稱之為「強制觸摸」。

其他責任
接受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關或僱用人的懲處，例如

記過等。



1.性別平等教育全國教育網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home/index

2.新竹科學園區／性騷擾防治工作雇主篇Q&A

3.法務部調查局／簡介性騷擾及其處罰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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